二、采购要求

（一）技术要求

1 服务对象、规格：

2023年度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本级指战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采购项目，投保人数共359人，其中消防队员350人，文员9人。采购险种为：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意外医疗、因公牺牲。本项目为队员每人每年保险费不超过1680元，文员每人每年不超过680元。具体投保份数，以采购人实际需求按中标单价结算。

2 保险项目：

消防队员最低保障

	保险项目

（团体意外险）
	保障金额

	
	详细事故类型
	理赔金额
	理赔方式

	意外伤害身故
	意外伤害导致身故
	80万/人
	一次性理赔

	意外伤害伤残
	意外伤害导致伤残
	80万/人
	

	意外医疗
	因意外发生的医疗费用
	5万/人
	

	因公牺牲
	因公牺牲被评为烈士
	100万/人
	

	保费
	不高于1680元/人/年

	人数
	约350人，以实际人数为准。

	注：在保险单有效期间，采购人如有人员变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按照记名方式向成交供应商缴纳保险费，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登记名下的参保人的保险责任。


文员最低保障

	保险项目

（团体意外险）
	最低保障要求

	
	详细事故类型
	理赔金额
	理赔方式

	意外伤害身故
	意外伤害导致身故
	50万/人
	一次性理赔

	意外伤害伤残
	意外伤害导致伤残
	50万/人
	

	意外医疗
	因意外发生的医疗费用
	5万/人
	

	因公牺牲
	因公牺牲被评为烈士
	100万/人
	

	保费
	不高于680元/人/年

	人数
	约9人，以实际人数为准。

	注：在保险单有效期间，采购人如有人员变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按照记名方式向成交供应商缴纳保险费，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登记名下的参保人的保险责任。


3 保险范围
3.1 参保人发生意外伤害，并在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残疾，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按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给付比例按伤残程度由重至轻分为一到十级；第一级给付比例为100%，第二级给付比例为90%，第三级给付比例为80%，以此类推；

3.2 参保人发生意外伤害，并在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根据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3.3 意外医疗保险金：参保人发生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诊疗，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在医院门诊、急诊或住院治疗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急救费用、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包括药品费用、护理费用、诊疗费用、治疗费用、检查化验费用、手术费、挂号费、床位费）、就转诊交通费，医疗费用包括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外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95%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若参保人已从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或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成交供应商对剩余未获补偿或给付的部分，按95%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补偿或给付的限额已不超过保单约定赔偿限额为限。

3.4 因公牺牲保险金：参保人因公牺牲被评为烈士，成交供应商给付保险金 100万元（以最终供应商报价为准），保险责任对该参保人终止。

4. 服务要求：

4.1 承保及保全服务：

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投保险种《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的规定，应当承担采购人的参保人在保期间的相关保险责任；

② 自收到采购人齐全投保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保单和发票，并妥善做好投保人员的系统登记和管理工作；

③ 在保险有效期间内，采购人若有人员变动，可以变更合同的相关内容，（包括增加参保人，减少参保人，赔付比例等）变更操作后，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齐全的变更申请材料后，予以变更，并于采购人申请日的第二天生效，并出具批单或补充协议；

④供应商的服务流程、各种单证等进行更新或改动时，要在第一时间告知采购人，并及时进行培训后，方可执行改动后的内容；

4.2 理赔服务：

①供应商应当成立服务于投保人保险理赔服务团队（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负责理赔工作，并协调相关部门做好理赔服务；

② 设立专门的参保人服务电话，接受采购人相关工作的咨询；对于疑难及重大案件的咨询，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做出明确答复；

③对收到的索赔材料进行现场初审，材料齐全的应当按照正常理赔时效受理，并出具索赔回执；材料不齐全的应于当天明确告知需补充的全部材料；对索赔材料审核后未予回复的，视为索赔材料已提交齐全；

④对索赔材料齐全的案件，根据索赔金额按照时限要求在受理后的指定工作日内做出核定；拒赔案件应当在核定做出后三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的拒赔通知书；

⑤对核定完成的案件，供应商应当自核定结束之日起根据赔款额按时限要求赔付结案；

4.3 其他理赔服务：

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员工提供保险方面的指导；采购人和员工就员工意外伤害事故赔偿问题，供应商应派专人做好理赔工作。
注: 以上“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二）商务要求

1、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594120.00元（保险期限为一年，自起保日的零时起到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本项目的采购预算金额仅作参考，具体投保份数，以采购人实际需求按中标单价结算。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包含涉及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增加任何费用。

2、付款方式：自投保完成且供应商提供发票及保单后30日内支付全部费用。

3、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成交金额的10%，在正式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由成交供应商交纳至采购人指定账户或提供银行履约保函。履约保证金将在履约完毕后一次性退回。
4、售后服务：

①指定专人定期接送赔案服务：每周指派专人到采购人单位受理保险赔案。对申请的保险赔案，实行快速理赔，并通过转帐方式将保险金转入参保人帐户。 

②24小时服务：实现全天候24小时查询、咨询、报案等一站式服务。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成交供应商将以短信方式传送参保人，指导参保人一次性、及时、准确、完整提交索赔资料。并承诺尽可能简化理赔单证标准。

③理赔时效承诺：对发生保险事故并提供完整理赔资料的参保人，成交供应商自收到索赔申请资料之日起，经核实情况属实后，确保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保险理赔款。

5、验收标准：按国家规定规程及国标、部标、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6、保密条款：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间，不得将服务的相关内容泄露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

注: 以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